1、 [bookmark: _GoBack]检查主体
凌源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
二、检查事项和依据
事项：1、是否取得规划审批手续；
2、是否存在超建行为。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五十三条。
三、检查频次上限
一次
四、检查标准
执法人员根据规划图对被检查项目进行现场比对，并用钢尺进行测量，确保被检查项目按照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建设。
对于未按照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建设的行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规定依法进行查处。


